
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维护项目

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概况
根据张家川县委、张家川县人民政府《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县委发【2012】16号）文件精神，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方面，对现已解决的农村饮水不安全受益人口，在国家没有维修管理经费项目的情况下，县财政每人每年给予5元的财政补贴，以弥补管理运行中资金缺口大的困难及问题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基本情况

张家川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自2005年实施以来，共解决饮水不安全及不稳定人口30.16万人，2022年县级预算安排资金150.8万元，主要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日常运行维护。

项目资金绩效目标

年度总体目标：对已建成的龙山镇、刘堡梁、连五梁、平安梁、渠子梁、马鹿梁6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进行日常运行维护,确保30.16万受益人口饮水安全。
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
2022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维护项目实际到位资金150.8万元，截止2022年12月底支出150.8万元，项目资金专款专用，国库集中支付统一管理，严格按照资金用途及流程支付，执行率100%。
三、项目支出绩效情况

（一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完成了龙山镇、刘堡梁、连五梁、平安梁、渠子梁、马鹿梁6处工程的日常运行维护，保障了30.16万人的饮水安全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情况分析

2022年，本单位县级预算安排150.8万元，当年支出150.8万元，执行率100%。经综合分析，自评得分99分，评价结果为优。
本项目产出指标：其中数量指标：完成龙山镇、刘堡梁、连五梁、平安梁、渠子梁、马鹿梁6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维修养护；质量指标：维修验收合格率100%，供水保证率95%以上；时效指标：项目完成率100%，资金支付率100%；效益指标：项目受益人口30.16万人，通过日常维修及运行管护，确保工程长期良性运行。满意度指标：已建工程均良性运行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98%以上；各项绩效指标均达到了项目的预期目标。
四、其他需说明的问题
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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